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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打击和防范虚开发票和骗抵税款的犯罪活动，堵塞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简称一般纳税人）认定和管理方面

存在的漏洞，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出《关于加强新办商贸企业增值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国税发明电

[2004]37号），决定进一步完善对新办商贸企业一般纳税人的认定管理办法，规范对商贸企业增值税的征收管理。具体

如下： 

  一、对新办商贸企业一般纳税人实行分类管理：  

  (一)对新办小型商贸企业改变目前按照预计年销售额认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办法。新办小型商贸企业必须自税务

登记之日起，一年内实际销售额达到180万元，方可申请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  

  1、新办小型商贸企业在认定为一般纳税人之前一律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管理。  

  2、一年内销售额达到180万元以后，税务机关对企业申报材料以及实际经营、 申报缴税情况进行审核评估，确认无

误后方可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并相继实行纳税辅导期管理制度(以下简称辅导期一般纳税人管理)。  

  3、辅导期结束后，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同意，可转为正式一般纳税人，按照正常的一般纳税人管理。  

  (二)对设有固定经营场所和拥有货物实物的新办、商贸零售企业以及注册资金在500万元以上、人员在50人以上的新

办、大中型商贸企业在进行税务登记时，即提出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申请的，可认定为一般纳税人，直接进入辅导期，

实行辅导期一般纳税人管理。  

  辅导期结束后，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同意，可转为正式一般纳税人，按照正常的一般纳税人管理。  

  对经营规模较大、拥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固定的货物购销渠道、完善的管理和核算体系的大中型商贸企业、可不实

行辅导期一般纳税人管理，而直接按照正常的一般纳税人管理。  

  二、对新办商贸企业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的审批管理  

  对申请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的新办商贸企业，主管税务机关应严格按照一般纳税人认定标准、程序对申请资料进行

审核。要与有关人员进行约谈并且派专人(两人以上)实地查验。未经实地查验或查验情况与申请资料不符的，不得认定

为一般纳税人。  

  (一)案头审核  

  对商贸企业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申请全部资料进行认真审核，审核其资料是否齐全准确。  

  (二)约谈  

  约谈的根本目的是通过与约谈对象的直接交流，了解印证纳税人的相关情况，以确认其是否为正常经营户。  

  与企业法定代表人约谈，应着重了解企业登记注册情况、企业章程、组织结构、决策的程序、管理层的情况、经营

范围及经营状况等企业的整体情况。  

  与企业出资人约谈，应着重了解出资人与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关系。  

  与主管财务人员约谈，应着重了解企业的银行帐户情况、企业注册资金及经营资金情况、销售收入情况、财务会计

核算情况、纳税申报和实际缴税情况。  



  与销售、采购、仓储运输等相关业务主管人员约谈，了解企业购销业务的真实度。  

  对于约谈的内容，要做好记录，并有参与约谈的人员签字。  

  (三)实地查验  

  实地查验是印证评估疑点和约谈内容的重要过程。实地查验时需两名(或两名以上)税务人员同时到场。  

  查验内容包括：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企业经营场所的所有权或租赁证明、原材料和商品的出入库单据、运费凭

据、水电等费用凭据、法定代表人和主要管理人员身份证明、财务人员的资格证明、银行存款证明、有关机构的验资报

告、购销合同原件及公证资料、资金往来账等。  

  在实地查验中，要认真核实区分商业零售企业、大中型商贸企业、小型商贸企业和生产企业。除按照上述查验内容

全面核查外，对生产企业要特别检查有无生产厂房、设备等必备的生产条件；对商贸零售企业要特别检查有无固定经营

场所和拥有货物实物；对大中型商贸企业要特别核实注册资金、银行存款证明、银行帐户及企业人数。  

  三、辅导期的一般纳税人管理  

  一般纳税人纳税辅导期一般应不少于6个月。在辅导期内，主管税务机关应积极做好增值税税收政策和征管制度的宣

传辅导工作，同时按以下办法对其进行增值税征收管理。  

  (一)对小型商贸企业，主管税务机关应根据约谈和实地核查的情况对其限量限额发售专用发票，其增值税防伪税控

开票系统最高开奖限额不得超过一万元。专用发票的领购实行按次限量控制。主管税务机关可根据企业的实际年销售额

和经营情况确定每次的专用发票供应数量。但每次发售专用发票数量不得超过25份。  

  (二)对商贸零售企业和大中型商贸企业，主管税务机关也应根据企业实际经营情况对其限量限额发售专用发票，其

增值税防伪税控开票系统最高开票限额由相关税务机关按照现行规定审批。专用发票的领购也实行按次限量控制，主管

税务机关可根据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确定每次的供应数量，但每次发售专用发票数量不得超过25份。  

  (三)企业按次领购数量不能满足当月经营需要的，可以再次领购，但每次增购前必须依据上一次已领购并开具的专

用发票销售额的4％向主管税务机关预缴增值税、未预缴增值税税款的企业、主管税务机关不得向其增售专用发票。  

  (四)对每月第一次领购的专用发票在月末尚未使用的，主管税务机关在次月发售专用发票时，应当按照上月未使用

专用发票份数相应核减其次月专用发票供应数量。  

  (五)对每月最后一次领购的专用发票在月末尚未使用的，主管税务机关在次月首次发售专用发票时，应当按照每次

核定的数量与上月未使用专用发票份数相减后发售差额部分。  

  (六)在辅导期内，商贸企业取得的专用发票抵扣联、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和废旧物资普通发票以及货物运输

发票要在交叉稽核比对无误后，方可予以抵扣。  

  (七)企业在次月进行纳税申报时，按照一般纳税人计算应纳税额方法计算申报增值税。如预缴增值税税额超过应纳

税额的，经主管税务机关评估核实无误，多缴税款可在下期应纳税额中抵减。  

  四、对转为正常一般纳税人的审批及管理  

  (一) 转为正常一般纳税人的审批  

  纳税辅导期达到6个月后，主管税务机关应对商贸企业进行全面审查，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认定为正式一般纳

税人。  



  1、纳税评估的结论正常。  

  2、约谈、实地查验的结果正常。  

  3、企业申报、缴纳税款正常。  

  4、"企业能够准确核算进项、销项税额、并正确取得和开具专用发票和其它合法的进项税额抵扣凭证。  

  凡不符合上述条件之一的商贸企业、主管税务机关可延长其纳税辅导期或者取消其一般纳税人资格。  

  (二)转为正常一般纳税人的管理  

  商贸企业结束辅导期转为正式一般纳税人后，原则上其增值税防伪税控开票系统最高限额不得超过一万元，对辅导

期内实际销售额在300万元以上、并且足额缴纳了税款的，经审核批准，可开具金额在十万元以下的专用发票。  

  对于只开具金额在一万元以下专用发票的小型商贸企业，如有大宗货物交易，可凭国家公证部门公证的货物交易合

同，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同意，适量开具金额在十万元以下专用发票， 以满足该宗交易的需要。  

  大中型商贸企业结束辅导期转为正式一般纳税人后，其增值税防伪税控开票系统最高限额由相关税务机关根据企业

实际经营情况按照现行规定审核批准。  

  五、各地税务机关应对本通知下发前已认定为一般纳税人的小型商贸企业(尤其是办理税务登记时间在一年以内的小

型商贸企业)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对在会计人员配备、会计帐簿设置、和会计核算方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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